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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北

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京政法制发〔2015〕16 号）要

求，结合本市科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基准。

第二条 市、区县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科技行政部

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基准。

第三条 本基准中，各类违法行为依据社会危害性划定为 A、

B、C 三个基础裁量档次。其中，“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严重

的”对应 A 档，“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一般的”对应 B 档，

“违法行为本身危害性轻微的”对应 C 档。

第四条 本基准中，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的基础裁量档，

其对应的裁量幅度为依法从轻处罚的下限至从重处罚的上限。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应当或可以减轻、加重处

罚情节的，可以跨越本基准规定的基础裁量档实施处罚，具体裁

量基准见《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第二章 违法行为裁量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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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实验动物部分

第五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市场，其

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A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上

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二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吊销实验动物许可证”，按照不同

违法情节划分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

罚款”“吊销实验动物许可证”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六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北京市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九条

规定，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对实验动物从业人员防

护措施不力、实验动物生产环境设施不符合要求、动物实验环境

不符合要求、从事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

定提供质量合格证明、实验动物运输及包装不符合要求、不同品

种不同等级和互有干扰的动物实验在同一试验间内进行、未对实

验动物尸体和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A档。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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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组织实验动物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实验动物学及相关专业的继

续教育、从事实验动物及相关产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进

行质量检测或记录不全不准、动物实验不使用相应等级标准的实

验动物，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C 档。

依据《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上述

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警告”和“暂扣实验动物许可证”，按

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警告”“暂扣实验动物许可证”两个基

础裁量阶次。

第二节 技术市场部分

第七条 违反《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九条规定，提供虚

假技术或者技术信息，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B 档。依据《北京市

技术市场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低于三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八条 违反《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技术

交易会的举办者通过虚假宣传非法牟利，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B

档。依据《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上述违法

行为的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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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低于二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低于三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三倍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九条 违反《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以

不正当手段骗取技术合同登记证明，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B 档。

依据《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

的裁量幅度为“责令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撤销登记证明，并可以对

当事人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

分为“责令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撤销登记证明”“责令技术合同登

记机构撤销登记证明，并对当事人处 5000 元以上、低于 7000 元

的罚款”“责令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撤销登记证明，并对当事人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十条 违反《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规定，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不按照规定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擅自扩大收费范

围、提高收费标准；从事经营活动；迟报、拒报或者提供不真实

统计材料；泄漏当事人商业秘密，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 C 档。依

据《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

裁量幅度为“警告”和“予以撤销登记的处罚并公告”，按照不

同违法情节划分为 “予以警告的处罚并责令其限期改正”“予以

撤销登记机构的处罚并公告” 两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三章 裁量规则

第十一条 科技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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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法定、公开、公正、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二条 科技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根据法律

目的，全面考虑、衡量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

相关因素，并应用逻辑、公理、常理和经验，对违法行为是否给

予处罚以及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进行判断，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的

同类行政违法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

本相同。

第十三条 对违法情节轻微、没有造成社会危害的违法行为，

应当本着先教育、后处罚的原则，给违法行为人发出限期改正通

知书，敦促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如不改正，再依法作出处罚。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

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超过法定追究时效的；

（四）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违法行为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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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一）违法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三）不听劝阻，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胁迫、诱骗、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公告等进行告诫后，继续实施违

法行为的；

（六）屡教不改，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隐匿、销毁违法证据或者有妨碍、抗拒执法行为的；

（八）其他依法应当实施从重处罚的。

第四章 实施裁量基准制度的要求

第十七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

罚，科技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集体研究决定的案件要实行登记制度，对案件的

具体情节、研究过程和处理决定均应详细记录在案，制作会议纪

要，归入执法案卷。

第十九条 科技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本基准，滥用行政处罚裁

量权，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基准及对应的《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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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

施办法》（京科发〔2011〕54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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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一、实验动物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编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C02001A010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未经

培训上岗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在实验动物设施

中有未经培训的

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工作，且未经

培训考核上岗的

人数占从业人员

总数的比例 50%

以下的。

警告

C02001A020
在实验动物设施

中有未经培训的

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工作，且未经

培训考核上岗人

数占从业人员总

数 的 比 例 超 过

50%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2C010
未组织实验动物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实验动物学

及相关专业的继续教育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在实验动物设施

中工作的本单位

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参加实验动

物学及相关专业

的继续教育的人

数占从业人员总

数的比例 50%以

下的。

警告

C02002C020
在实验动物设施

中工作的本单位

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未参加实验

动物学及相关专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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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的 继 续 教 育

的。

C02003A010
对实验动物从业人员防

护措施不力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安全生产措施不

力，影响到实验

动物从业人员健

康与安全的。

警告

C02003A020
未采取任何安全

生产措施或者采

取安全生产措施

不力，造成实验

动物从业人员伤

害或死亡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4A010
实验动物生产环境设施

不符合要求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实验动物生产间

连续两周以上一

个月以下环境技

术 指 标 不 达 标

的。

警告

C02004A020
实验动物生产间

连续超过一个月

环境技术指标不

达标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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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05A010
动物实验环境不符合要

求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动物实验间连续

两周以上一个月

以下环境技术指

标不达标的。

警告

C02005A020
动物实验间连续

超过一个月环境

技术指标不达标

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6C010
从事实验动物及相关产

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未

按规定进行质量检测或

记录不全、不准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实验动物及相关

产品质量检测记

录不全、不准的；

检测频率达不到

标准规定的。

警告

C02006C020
实验动物及相关

产品未按标准规

定自检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7A010
从事实验动物及相关产

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未

按规定提供质量合格证

明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未提供质量合格

证明；代售其他

许可生产单位的

动物或产品，不

提供原生产单位

开具的质量合格

证明的。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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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C02007A020
拒绝提供实验动

物或相关产品质

量合格证明的；

提供实验动物或

相关产品虚假质

量合格证明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8A010
实验动物运输及包装不

符合要求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运输动物超过 6

小时，未按标准

规定提供动物饮

食的。

警告

C02008A020
运输实验动物使

用的转运工具和

笼器具不符合所

运实验动物的微

生物和环境质量

控制标准的；不

同品种、品系、

性别和等级的实

验动物混装同一

笼盒内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09C010
动物实验不使用相应等

级标准的实验动物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实验使用的实验

动物的等级标准

与动物实验方案

不符的。

警告

C02009C020 实验使用的实验

动物未达到实验

动物质量标准要

求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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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C02010A010
不同品种、不同等级和

互有干扰的动物实验，

在同一试验间内进行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在同一试验间内

的 同 一 实 验 环

境，使用相同等

级的实验动物，

开展互有干扰的

动物实验的。

警告

C02010A020 在 同 一 试 验 间

内，同一实验环

境下，使用不同

等 级 的 实 验 动

物，或使用不同

品 种 的 实 验 动

物。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11A010
未对实验动物尸体和废

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四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十

条、第十二条、第

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由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暂扣实

验动物许可证。

对实验动物尸体

和废弃物进行无

害 化 处 理 不 当

的。

警告

C02011A020 对实验动物尸体

和废弃物未进行

无害化处理的。

暂扣实验动物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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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12A000
转让实验动物许可证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

第四款、第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由市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根据情节

轻重，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吊销实验

动物许可证。

转让实验动物许

可证的。

吊销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13A000
不按照实验动物生产许

可证许可范围，生产供

应或者出售合格的实验

动物及相关产品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

第四款、第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由市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根据情节

轻重，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吊销实验

动物许可证。

超出许可范围生

产实验动物及相

关产品的；生产

供应或出售不合

格实验动物及相

关产品的。

吊销实验动物

许可证

C02014A000
不按照使用许可证许可

范围使用合格的实验动

物

《北京市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

取得实验动物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

第四款、第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由市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根据情节

轻重，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吊销实验

动物许可证。

超出许可范围使

用实验动物的；

使用不合格的实

验动物的。

吊销实验动物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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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23A010
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

入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物安全法》第七

十七条：违反本法

规定，将使用后的

实验动物流入市场

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科学技术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违法所得在二

十万元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

由发证部门吊销相

关许可证件。

将使用后的实验

动物流入市场，

违法所得在二十

万元以下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二十

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

款

C02023A020
将使用后的实验

动物流入市场，

违法所得在二十

万元以上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得五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

款

C02023A030
将使用后的实验

动物流入市场，

导致传染病的人

际传播、引发人

身伤害、危害公

众 健 康 与 安 全

等。

吊销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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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市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编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C02015B010
提供虚假技术或者

技术信息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

定，提供虚假技术或者

技术信息的，由市或者

区、县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提供虚假技术

或者技术信息

的，尚未造成损

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

C02015B020 提供虚假技术

或者技术信息

的，造成的损失

为技术合同实

际成交金额的

三倍以下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 得 一 倍 以

上、低于三倍

的罚款

C02015B030 提供虚假技术

或者技术信息

的，造成的损失

超过技术合同

实际成交金额

三倍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

款

C02016B010
举办虚假宣传非法

牟利的技术交易会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

规定，技术交易会的举

办者通过虚假宣传非

法牟利的，由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技术交易会的

举办者通过虚

假宣传非法牟

利的，应邀参加

交易会主体低

于 100 家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 得 一 倍 以

上、低于二倍

的罚款

C02016B020 技术交易会的

举办者通过虚

假宣传非法牟

利的，应邀参加

交易会主体 100

家以上 200 家

以下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 得 二 倍 以

上、低于三倍

的罚款

C02016B030 技术交易会的

举办者通过虚

假宣传非法牟

利的，应邀参加

交易会主体超

过 200 家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违法

所得三倍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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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17B010
以不正当手段骗取

技术合同登记证明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以不正当手段

骗取技术合同登记证

明的，由市科学技术行

政部门责令技术合同

登记机构撤销登记证

明，并可以对当事人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已经享受优

惠政策的，由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通知有关

部门予以查处。

以不正当手段

骗取技术合同

登记证明的，未

享受优惠政策

的。

责令技术合同

登记机构撤销

登记证明

C02017B020
以不正当手段

骗取技术合同

登记证明的，享

受一项优惠政

策的。

责令技术合同

登记机构撤销

登记证明，并

对 当 事 人 处

5000 元以上、

低于 7000 元

的罚款

C02017B030
以不正当手段

骗取技术合同

登记证明，享受

两项以上优惠

政策的。

责令技术合同

登记机构撤销

登记证明，并

对 当 事 人 处

7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C02018C010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不按照规定开展技

术合同认定登记工

作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技术

合同登记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应当予以

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予以

撤销并公告：（一）不

按照规定开展技术合

同 认 定 登 记 工 作

的；……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不按照规

定开展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工

作的。

予以警告的处

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C02018C020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不按照规

定开展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工

作的，限期整改

后仍然不按照

规定开展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

工作的。

予以撤销登记

机构的处罚并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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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19C010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擅自扩大收费范围、

提高收费标准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二

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技术

合同登记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应当予以

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予以

撤销并公告：……（二）

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

高收费标准的；……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擅自扩大

收费范围、提高

收费标准，收取

金额在一万元

以下的。

予以警告的处

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C02019C020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擅自扩大

收费范围、提高

收费标准，收取

金额超过一万

元的。

予以撤销登记

机构的处罚并

公告

C02020C010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从事经营活动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三

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技术

合同登记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应当予以

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予以

撤销并公告：……（三）

从事经营活动的；……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从事经营

活动，经营所得

在一万元以下

的。

予以警告的处

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C02020C020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从事经营

活动，经营所得

超过一万元的。

予以撤销登记

机构的处罚并

公告

C02021C010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迟报、拒报或者提供

不真实统计材料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四

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技术

合同登记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市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应当予以

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予以

撤销并公告：……（四）

迟报、拒报或者提供不

真实统计材料的；……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具有迟报、

拒报或者提供

不真实统计材

料三种情形之

一的。

予以警告的处

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C02021C020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具有迟报、

拒报或者提供

不真实统计材

料三种情形中

的两种以上的。

予以撤销登记

机构的处罚并

公告

C02022C010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泄漏当事人商业秘

密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五

项：

反本条例规定，技术合

同登记机构有下列行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泄漏当事

人商业秘密，未

给当事人造成

实际损失的。

予以警告的处

罚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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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一的，市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应当予以警

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

并公告：……（五）泄

漏当事人商业秘密的。

C02022C020
技术合同登记

机构泄漏当事

人商业秘密，给

当事人造成实

际损失的。

予以撤销登记

机构的处罚并

公告


